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竞争秩序的建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竞争秩序的建构>>

13位ISBN编号：9787301064146

10位ISBN编号：7301064144

出版时间：2003-7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袁祝杰

页数：204

字数：19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竞争秩序的建构>>

前言

20世纪已经过去，21世纪已经来临。
    21世纪的法制将进入较健全、成熟的行政法时代。
    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人类法制长期处在刑法时代。
刑法时代法制的主要特征是：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法由少数统治者（主要是君主）制
定；法的功能主要是治民，维持统治秩序。
中世纪以后，法制逐步进入民法时代。
民法时代法制的主要特征是：民商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法主要由代议机关制定；法的重
要功能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维持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秩序（当然，其目的或目的之一也在于维持
统治秩序）。
20世纪，人类法制开始进入行政法时代。
行政法时代法制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重要地位；法在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各种
途径直接参与的前提下由代议机关（人民代表机关）制定，但行政机关通过授权和固有的规章制定权
越来越多地实际行使立法权；法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人民直接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直接参与国家管理
、直接参与对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提供运作程序和保障的规范机制，调整和平衡人民与政府、政府与
社会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各种组织、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人类法制在20世纪开始进入行政法时代，这是就世界法制发展的总体进程而言的。
如果分别考察各个国家的法制发展水平，则有的国家目前仍处在刑法时代，更多的国家尚处在民法时
代，已进入行政法时代的国家只是少数。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均开始发展，但直到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才开
始建立，民商法才算真正有了在法律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环境，中国法制可以认为进入了民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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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旨在提出并论证这样一个基本命题：行政行为的恰当定位是建立和保障竞争秩序的关键。
为此，作者分析了几种主要的竞争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我国建立竞争秩序的理论基础是可竞争
论。
依据这一理论，本书对行政行为与竞争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对基本命题的论证有以下五章组成：   第一章提出命题和命题的分析框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竞争机制进行保护不仅在于保障某个或某些市场是可竞争的市场，而且在
于保障国民经济系统是竞争的系统，即保障竞争机制成为经济生活中基本的、主导的运行机制。
以可竞争论为指导建立的竞争法制有助于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
   第二章对行政性限制竞争作一全景式的展现。
主要立卟于中国，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行政性限制竞争得以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原因。
对此，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阐释：市场失效、体制转型和产业发展、实证理论。
   第三章分析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对竞争机制的侵损。
表现在：对竞争的市场条件的侵损，即缩小了市场规模或阻碍市场规模的扩展；对竞争的制度条件的
侵损和破坏，包括财产权制度和竞争法制度。
在此基础上，还对行政性限制竞争造成的经济后果给予了概括。
   第四章论证限制特定竞争自由是对竞争系统的保障。
首先提出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正当化根据，然后分析均衡交易信息的制度和强行性规则能够促进市场规
模扩展、保障国民经济系统的竞争性。
      第五章阐述制约行政权的制度安排。
建议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制约行政权的制度，健全反垄断法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制度规
则，建立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两种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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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祝杰，1968年生，河南安阳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现就职于国家开发银行。
研究领域包括竞争法、公司法、金融法等。
主编和参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担保法律与实务》、《中国票据法律与实务》、《经济法与现代企
业管理》；另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经济法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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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行政性限制竞争的产生    本章将分别从规范理论和实证理论两个方面论述行政性限制竞争产生
和持续存在的复杂原因。
    主张、支持政府调节或干预经济运行的理论有两条逻辑主线：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市场失效”的
理论观点以及发展理论，特别是关于后进国家赶超发展的理论观点。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和由此形成的理论观点是支持政府协调经济运行的又一强力支柱。
这些规范理论均以“市场存在缺陷”为由，从“社会公共利益”的理念出发，认为政府干预能够增进
社会福利，从而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不排除它们存在交叉、互补的方面）论证了政府限制竞争
的合理性。
    但是，建立在不同假设基础之上的公共选择等实证理论却论证了：在大多数场合，政府对市场进行
规制、限制竞争的不合理性。
    本章重点关注政府通过立法形式以及具体行政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努力对中国行政性限制竞争
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全景式的展现（仅仅是展现，并无价值判断），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
可能精确地得出“因果关系”，只能是描述一些因素与行政性限制竞争之间的结构性联系。
    一、基于市场失效的限制竞争    市场经济主要依靠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对资源进行分配。
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价格机制可以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若此，政府就没有必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
    依靠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前提条件，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的完全和对称
。
交易双方对与交易有关的信息有充分的和对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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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进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伊始，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市场经济体制下，或者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
政府如何作为对市场和竞争秩序的型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和作用，那么，政府在竞争（法）秩序建构
中的定位和作用究竟是什么呢？
这一问题看似简单，一般可认为政府在竞争（法）秩序建构中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故应尽力为积极
行为并避免消极行为。
问题的关键是：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加以证明？
这就需要一种可以用来全面解释竞争（法）现象、包括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理论（所有影响到竞争
秩序的行政行为可以抽象为一个概念——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
诚然，经济学者的智识贡献了多种竞争理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并被法律学者各取所需而借用
，却未能令我之疑问尽释，尤其是在活生生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面前。
    坦率地说，构筑一种理论，并能够成功应用（在另一角度上应用也是对理论的一个证明过程）是一
个不小的挑战。
但我终于接受了这一挑战，完成了眼前的这份答卷。
这份答卷的评判如何，虽然由我负全部责任，但它并非源于一己之力。
它凝结了多人的心血、汗水与精神支持。
    首先，我要感谢导师盛杰民教授。
盛老师在我论文写作乃至六年的北大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予我太多的精神支持、理论指导和
生活关怀。
可竞争论的首先提出（发表在《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就是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与导师多次沟
通、讨论的结果。
恩师视野广阔、人品高尚，将使我受益终生。
其次，我要感谢导师组的杨紫垣教授、刘瑞复教授、贾俊玲教授、肖乾刚教授、张士元教授、张守文
教授，老师们在论文选题、研究方法、论证路径乃至语词的运用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几乎都
已在文中所回应。
最后，我无法不深深感谢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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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总序    20世纪已经过去，21世纪已经来临。
    21世纪的法制将进入较健全、成熟的行政法时代。
    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人类法制长期处在刑法时代。
刑法时代法制的主要特征是：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法由少数统治者(主要是君主)制定
；法的功能主要是治民，维持统治秩序。
中世纪以后，法制逐步进入民法时代。
民法时代法制的主要特征是：民商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法主要由代议机关制定；法的重
要功能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维持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秩序(当然，其目的或目的之一也在于维持统
治秩序)。
20世纪，人类法制开始进入行政法时代。
行政法时代法制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重要地位；法在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各种
途径直接参与的前提下由代议机关(人民代表机关)制定，但行政机关通过授权和固有的规章制定权越
来越多地实际行使立法权；法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人民直接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直接参与国家管理、
直接参与对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提供运作程序和保障的规范机制，调整和平衡人民与政府、政府与社
会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各种组织、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人类法制在20世纪开始进入行政法时代，这是就世界法制发展的总体进程而言的。
如果分别考察各个国家的法制发展水平，则有的国家目前仍处在刑法时代，更多的国家尚处在民法时
代，已进入行政法时代的国家只是少数。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均开始发展，但直到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才开
始建立，民商法才算真正有了在法律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环境，中国法制可以认为进入了民法时代。
至于行政法，中国虽然已经有了若干部可以称得上法典的大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和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但离行政法时代却还有相当的距离。
因为行政法时代意味着民主、法治达到了较为发达的水平：民主已由代表制民主发展到参与制民主，
法治已由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发展到法治国家、法治行政，法治标准已由实体法标准扩展到程序法标
准，由量的标准(有法可依)扩展到质的标准(可依的法是良法)。
而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代表制民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有法可依，有实体法可依的较为传
统的民主、法治问题，对于参与制民主、法治国家、法治行政、制定完善的程序法，增进法的民主性
、科学性(所谓“良法”)等现代民主、法治问题，我们就更还未找到较完满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太
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和研究解决此类问题的完满方案。
虽然我们现在在发展传统民主、法治的同时，也在逐步发展现代民主、法治，但这种发展远还没有达
到一个转折点：由民法时代进入到行政法时代，或者说还远没有达到健全、成熟的行政法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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